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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代表同樣可以帶動台灣的經濟復甦。全球經濟成長已經逐漸形成一種「零和遊戲」，諸

如美國雖然景氣持續復甦，卻未必嘉惠全球，有些國家甚至可能加速沈淪。因此；台灣會

處於那一個位置？實值憂慮！其次，過去大陸高速的經濟成長，帶動台灣經濟成長的模式

，亦已逐漸式微。一般預估大陸明年經濟成長會下降至 7%，台灣受惠的程度將更低。 

四、在長時經濟發展低迷不振的事實及國內朝野紛爭不斷，經濟成長能否保 3，已經不是最緊迫

議題，重要的是接下來的每一年，台灣的出口是否有競爭力，以及民間投資、消費動能是

否可以恢復。這需要國家訂定長遠的目標和發展策略，和民間企業界一起努力，即使進行

改革需要忍受短期緊縮和痛苦，也必須去做。經濟始終是台灣生存的命脈，如何重振經濟

競爭力，擺脫低成長困境，無疑才是當前最迫切的課題。 

（五）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去（102）年來台觀光客人數達 801 萬人次

，創歷史新高，國人出國人數也超過 1,100 萬人次，從這些數據可

知我們觀光市場是朝正向成長。鑑此，本席要再提醒政府，在一

片看好的掌聲中，歐洲觀光客在來台觀光旅者中仍屬少數，刻意

跳過來台旅的事實亦未顯著改善，有待主管機關亟思突破。觀光

品質是提升觀光成長的不二法門，大陸旅遊法的設置就是為龐大

的觀光產值把關，再由台灣主要觀光遊憩區遊客人數，成長人數

年年上升，從各統計數字來看，顯見台灣人民喜歡遊山玩水。但

是觀光客喜歡創新與變化，政府除應加強觀光資源的投入外，也

應顧好親切服務態度，環境乾淨整潔，交通安全便捷等基本面，

讓遊客有再來訪的意願，在人才需求上，則應加強培養觀光人才

如旅館管理、餐飲管理導遊、解說等方面人才，培訓其多國際語

言能力，唯有優質觀光人才，台灣觀光市場才能永續經營與發展

，國家整體的觀光競爭力才能有效提昇，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觀光是一個說故事的產業，從行銷觀點而言，觀光必須加以市場定位與市場區隔，但是觀

光客喜歡創新與變化，這就不能只一面仰賴由中央主管機關的政策或支援，而是必須由各

級政府要加強觀光資源投入，例如屬於政府闢建與管理觀光設施如國家公園、國家風景區

、公營觀光區、縣級風景特定區、森林遊樂區、海水浴場等，都必須加強設施維護，使其

保持可用性、整齊清潔、可看性，還有對資深公民、年少兒童、身心不便等弱勢團體加強

親切服務便利性，更要達到國際水準，才能建立台灣觀光的優勢。 

二、去（102）年來台觀光客人數達 801 萬人次，創歷史新高。航空客運也近 5000 萬人次，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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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港海運客運量近百萬人次，國人出國人數超過 1100 萬人次，從這些數據可知我們觀光

市場是朝正向成長的。再從交通部網頁查看台灣主要觀光遊憩區遊客人數，2012 年比前一

年成長約三成，2013 年到 11 月累計數達 2 億 5000 萬人次，其中寺廟遊客人數近 1/4，這應

與民俗信仰習慣有關；全台 2300 萬人，每人每年平均去觀光遊憩區 12 次，也即每個月出

遊一次；由統計數字來看，台灣人民喜歡遊山玩水，有幸福的感覺。 

三、提升觀光品質是讓旅者願意再訪寶島的唯一選擇，在各旅遊景點的管理上，對攤販及販售

品的管理尤其要嚴格要求，除應注意整體觀感，不可以髒亂、不可以衛生不良、不可以喧

嘩搶客人等，尤須要童叟無欺不二價，建立觀光遊樂區之良好環境形象。據資料顯示；最

為觀光客所厭惡的不外上述所陳，縱有再多的好山、好水、好景點和噱頭，也不及一個搶

客、一件哄騙價格的殺傷。 

四、觀光資源的軟、硬體整合缺一不可，在培養觀光人才如旅館管理、餐飲管理導遊、解說等

方面人才，培訓其多國際語言能力更屬必需，因為；唯有優質觀光人才，台灣的觀光市場

才能永續經營與發展，國家整體的觀光競爭力才能有效提昇。 

（六）本院李委員昆澤，針對日前發生依「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

判案件補償條例」受賠償之當事人申請良民證時，上面仍記載過

去遭不當審判定罪案件之前科。為避免類似案件重演，警政署應

偕同「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共同就

依「補償條例」受補償之當事人，消除其該罪之前科紀錄，以維

護當事人權益，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日前媒體報導前立委顏錦福因申請赴美觀光簽證之需而向台北市警局申請「良民證」（警

察刑事紀錄證明），上頭赫然出現其 1962 年的叛亂罪前科，惟該叛亂罪已獲冤獄平反及賠

償，顯見相關登載紀錄有誤。 

二、當事人若根據「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獲得冤獄賠償者，代表當時

獲罪乃因不當審判之故，因而在確認為冤獄後，自無所謂「前科」的問題。此外，依補償

條例受補償之當事人，當年多受「懲治叛亂條例」及「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所定罪，

惟兩部法律早於 1991 年便經立法院廢止，根據「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核發條例」第 6 條之規

定，法律已廢除其刑罰者，其刑事紀錄亦不應予記載。 

三、本案經顏錦福先生反映後，台北市警察局經與「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

金會」連絡確認後，隨即發給良民證，惟為避免往後還有類似案件重演，警政署應偕同補

償基金會，共同就依補償條例受補償之當事人，消除其該罪之前科紀錄，以維護當事人權

益。 


